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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二次污染
新建垃圾场大多“零排放”，化解邻避效应

分类车桶不足？ 配齐！
混收整改不力？ 拒收！

民之所呼，代表有应。 10 月 30
日， 省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
人座谈会召开。 就人民群众关心的
垃圾分类问题，8 位省人大代表向
省政府办公厅、 省发改委、 省住建
厅、 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抛
出 17 个问题，涉及垃圾分类顶层设
计、立法、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以及
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等。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工作规范
循序渐进，前端加快引导后端加强投入

省人大代表、中广核陆丰核
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任万军
一直关注垃圾分类问题，今年省
两会期间，他就提交了“对垃圾
分类立法”的建议。 座谈会上，万
军首先发言提问：目前，省里关
于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及终端处
理等工作规范，是否已经完备？

“垃圾分类前端投放和后端
监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推
动过程主要的难点、重点是前端
和末端。尤其是后端分类收运处
理的投入非常大，这方面的投入
还在安排之中。 ”省住建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广州正努力解决楼
道撤桶带来的相关问题，省各相
关部门也将给予支持配合。

垃圾分类“前端”，关乎如何
引导老百姓参与其中，目前广东
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上海的经

验来看，前端引导一个家庭进行
垃圾分类的投入在 400 元 -800
元。 ” 省住建厅相关工作人员
说，垃圾分类刚开始政府投入很
大，“政府在推动这项工作时也
会循序渐进”。 而在垃圾分类末
端处理方面， 投入更不容忽视。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该区仅在
终端垃圾运输车辆的配置方面
就投入了 2 亿元。

目前，省住建厅加强了对垃
圾分类的政策指导和监督，并加
大执法处罚力度，促进垃圾分类
终端处理工作规范化。 今年以
来，广州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
施检查 22000 余次， 发出整改
通知书 1600 多份 ， 处罚 208
宗。深圳对物业小区垃圾分类进
行执法检查，发出近 300 份整改
通知书。

立法保障
若有缺陷，将对相关法规适时修订

早在 2000 年，广州、深圳等
8 个城市就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选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
试点城市， 试点成效不尽如人
意。 此外，《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
处理条例》施行近四年。“我省出
台的相关法规和条例是否能适
应当前垃圾分类的实际情况，有
没有必要进行修订？ ”省人大代
表、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刘涛提
问。

对此，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省、市垃圾分
类相关立法概况。 从省级立法层
面看，2016 年实施的《广东省城
乡垃圾处理条例》是走在全国前

列的； 省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修
订了 《广东省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等法规以及《关于居
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选址
工作的决定》。 从各市立法层面
看，2018 年，广州、揭阳出台“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河源、云
浮出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
例”。 在今年的立法工作中，深圳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已进
行二审，汕尾市城乡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已经一审，梅州市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条例已经二审，
云浮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年内计划一审。 珠海和清远两市

也准备将垃圾处理相关条例列
入到 2020 年立法计划， 以推进
相关工作。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
理条例》出台后，省人大环资委
进行了两次执法检查。 ”上述负
责人表示，目前，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正会同省人大环资委、省
司法厅以及省住建厅，对执法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看
这些问题到底是属于立法缺陷，
还 是 执 行 过 程 发 生 的 问 题 ”。
2020 年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正在编制中，“如果确实存在缺
陷，我们会适时安排到立法计划
之中。 ”

目前， 广州垃圾分类推行进
入“楼道撤桶期”。 对于实行楼道
撤桶和定时定点投放， 广州要求

“年底前基本完成”。 记者走访发
现， 现实中楼道撤桶后的垃圾投
放点建设以及运营并未跟上，甚
至出现居民分好类、 垃圾车又混
装拉走的情况。

如何规范投放点建设， 解决
“垃圾混装”的问题？ 在媒体提问
环节， 省住建厅副厅长蔡瀛在回
答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投
放点的建设有一个周期， 初期可
能出现一些问题， 广州正努力解
决推进过程的问题。

他表示，广州各区将加快桶点
建设，将设施配套建设与社区环境
升级相结合，科学合理配置投放容
器，高标准完成投放点升级改造任
务。 广州还将规范收运管理，密切

对接定时定点投放和楼道撤桶工
作实际， 统筹调整垃圾收运时间，
完善收运体系。一是配足小型分类
收运车辆，加强分类收运工具配置
工作，提升快速转运能力和机械化
作业水平。二是配足标准化的分类
收集容器， 加快各街道环卫站、物
业管理小区垃圾收集换桶和转运
环节， 尽量减少垃圾滞留时间，减
少二次污染。三是做好各街镇垃圾
转运点与运输车队之间无缝对接，
根据前端垃圾收集布点和投放时
间，及时调整稳定垃圾分类运输线
路，切实做到“专桶专用、专车专
收、专线专运、车桶同色”，坚决杜
绝“混收混运”。四是落实收运质量
监管，落实专人跟车装运，对分类
不到位、不达标收运桶点及时纠正
反馈，对混收整改不力的采取拒收
措施，倒逼提升收运质量。

垃圾分类处理中， 涉及环保
制品企业是否应给予财政支持？
个人消费可降解塑料制品是否可
以抵个税？省人大环资委委员、暨
南大学质谱仪器与大气环境研究
所实验室主任李梅建议， 加大对
可降解塑料袋等塑料制品生产的
财政补贴， 降低制造成本以及市
场终端消费成本， 鼓励群众使用
低价、可降解的产品。

对此，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张媛春
表示，按照现行个税政策，对消费
可降解塑料袋等环保制品是没有

补贴的；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相
关企业进行财政补贴需进入不征
税范畴，才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目前的税收管理权限在中央，地
方没有制定税收政策的权限，我
们也会向上级建言献策。 ”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两年， 省财政在垃圾处理上安
排了 15.08 亿元。 对于财政补贴
问题，目前，省财政在垃圾分类、
垃圾处理和乡镇垃圾整改方面，
都有相关政策支持， 至于如何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需主管部门
进一步做好制度设计。

破解痛点
专人跟车装运，坚决杜绝“混收混运”

探索补贴
对可降解塑料制品企业，建议鼓励支持

万军还提出：“广东垃圾分类
处理后期是否存在二次污染问
题，如：填埋场的污染水、垃圾焚
烧气体收集处理等， 如何监督处
理终端， 并向社会公开打消公众
疑虑，避免邻避效应？ ”

省住建厅回应称， 广东共有
大型垃圾处理设施138座，其中填
埋设施89座、 焚烧设施49座。 目
前， 全省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12.2万吨/天，总体处理能力已超
过每天垃圾的产生量10万吨。 不
过也存在区域不平衡的现象，一
些规划好的垃圾处理设施因未处

理好“邻避效应”而进度缓慢。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规划好

的垃圾处理设施基本开工。 ”该负
责人表示，目前，全省大部分新建
垃圾场都已施行“零排放” 制度，
各地也分别对原有的垃圾处理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广东对垃圾末端
处理设施的监管包括：对处理设施
进行无害化评级，通过工作检查和
指导对排放物进行监督，在线对相
关数据进行实时监督等。省住建厅
也会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尾气排放
进行监控，“对不符合规定的会进
行关停，达标后再启用”。

就垃圾分类相关问题， 省人大代表约见
多个部门负责人。 省住建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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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羊城晚报 A4 版
广州“楼道撤桶”中期观察

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都

府社区设置了误时智能分

类垃圾桶，街坊在感应处挥
一挥手，垃圾桶自动打开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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